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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光年间, 清朝在处理发生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内地人在维

吾尔村落开设赌场, 以及内地商民与私自进卡的卡外商民违例交易案件时援

引了 “苗疆条例”; 咸丰、 同治年间, 天山南路地区官衙在审理当地人图财

害命案件时也使用了 “苗疆条例”。 清朝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实践中使用

“苗疆条例”, 既有完善法条的需要, 也有加重刑罚、 强化边疆地区统治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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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 政治统一, 疆域辽阔, 民

族众多。 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群体, 清朝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 制定了众

多的法律法规, “达到了中国古代民族立法的最高峰, 达到了中国古代民族

立法史上的系统化、 制度化的境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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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清代新疆立法与司法实践研究”
(22BZS073) 的阶段性成果。
刘广安: 《清代民族立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前言”,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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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民族立法具有因地制宜、 因俗制宜的性质,① 其适用的地域范围

和针对的群体大体上是明确的。 不过, 在清代具体司法实践中, 也出现过民

族法律法规跨区域、 跨群体使用的情况。 蒙古律 “是清朝为外藩蒙古制定的

法律”, 但是达力扎布通过研究指出, 蒙古律 “不仅执行于外藩蒙古, 而且

施行于理藩院管辖的内属蒙古, 变通施行于青海、 四川北部和西藏北部的

‘番子’, 还曾经施行于东北的达呼尔、 索伦, 新疆哈密、 吐鲁番的 ‘回

子’, 在清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陈诗兰通过乾隆朝

一起发生在黑龙江地区的旗人犯奸案, 讨论了清朝在东北地区司法实践中运

用 “苗疆” 法例的情况, 指出清廷此举是为了向边民彰显清朝国法的威严,
进而达到稳定边疆统治的目的。③

除了达力扎布、 陈诗兰讨论的情况, 笔者在研读清代新疆文献时, 发现

清朝在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司法实践中, 亦存在援引苗人地区

法律条例的情况。
地处西北的天山南路地区和地处西南的苗人地区是清朝统治下的两个重

要的少数民族区域。 为治理这两个地区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体, 清朝分别制定

了专门的法律法规, 形成了不同的司法管理体系。
天山南路地区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作 “回部” “回疆”,④ 是维吾尔族的聚

居地。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 清朝平定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后,
在天山南路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 清朝制定了一套适用于当地的统治政策

和管理制度, 在强调清朝统治权威的基础上, 有条件地 “因俗而治”。 在民

族立法与司法方面, 清朝自完成统一之后, 就将其法律制度颁行到这里, 作

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对反叛以及违背封建伦理等刑事重案, 清朝运用

《大清律例》 予以严惩; 对一般刑事案件及民事纠纷, 则交由维吾尔社会依

据其习惯法自行处置。 清朝还制定和颁行了 《回疆则例》, 以加强对天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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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张晋藩主编: 《清朝法制史》,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绪论”, 第 7 页。
达力扎布: 《清代蒙古律的适用范围及其文本》,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 8 辑, 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96、 102 页。
参见陈诗兰: 《“示以威信”: 东北旗人犯奸案与西南苗疆法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第 94 ~ 103 页。
清代文献中称天山南路地区为 “回部” “回疆”。 《回疆通志》 卷 1 《御制回疆三十韵

诗》 夹注中称 “回部为天山南路” (和宁撰, 孙文杰整理: 《回疆通志》, 中华书局 2018
年版, 第 12 页); 《圣武记》 卷 4 《乾隆勘定回疆记》 载 “回部者, 天山南路也” (魏源

撰, 韩锡铎、 孙文良点校: 《圣武记》,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 161 页); 《钦定新疆识

略》 卷 3 《南路舆图》 称 “天山以南, 是为回疆” (松筠: 《钦定新疆识略》, 《续修四

库全书》 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732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92 页下栏)。



路地区政治、 经济、 司法活动等方面的全面而深入的管理。①

清代文献中的 “苗” 是一个泛称, 除指称现在的苗族, 还包括其他南

方少数民族。 “苗疆” 指苗人聚居地区。 学界认为 “苗疆” 的地理范围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 “苗疆” 包括西南地区云、 贵、 川三省和两湖、
两广一带的苗、 瑶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狭义的 “苗疆” 仅指贵州东部以

古州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 也有学者主张 “苗疆” 指清朝康、 雍、 乾年间

在南方地区通过改土归流纳入国家控制的民族新开发区。② 清朝为了加强

对 “苗疆” 的管理, 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规章。 这些法律规章收录在

《大清律例》 等清代文献中, 内容涵盖行政管理、 刑事和民事案件司法程

序等。
清朝将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法规运用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

司法实践中, 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从清代文献所载若干案例入手,
考察清朝制定的针对南方苗人地区或者苗人群体的条例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

审判活动中的适用情况。 在此基础上, 对清代边疆民族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 清朝适用于 “苗疆” 的法律法规, 既包括清朝制定

和颁行的各项法令规章, 也包括 “苗例”, 即一部分得到清朝统治者认可、
纳入国家司法管辖之下的苗人习惯法。③ 本文讨论的清朝在天山南路地区司

法实践中采用的苗人地区的法律条款, 都是由清廷制定和颁行的, 而与苗人

习惯法无涉, 笔者采取刘广安的意见, 将之统称为 “苗疆条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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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学界高度重视对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立法与司法的研究。 刘广安 《清代民族立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用第四章 “适用于维吾尔族的专门法规” 一章的篇

幅, 讨论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民族立法; 拙著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 (1759—1884)》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研究了自清中叶统一西域到清末新疆建省前天山南路地

区民族法制的演变。 梁海峡 《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 将

研究时段拓展至民国时期。 白京兰 《一体与多元: 清代新疆法律研究: 1759—1911 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对包括天山南路地区在内的有关清代新疆法律制度的

诸多问题也做了深入研究。
参见胡兴东: 《清代民族法中 “苗例” 之考释》, 《思想战线》 2004 年第 6 期, 第 35 页。
苏钦认为, “苗例” 是 “官法” 之外的处理苗人之间案件的 “准据法”, 是清律中的一

项变通性规定, 它是苗彝习惯法中得到清廷明文认可的部分。 参见苏钦: 《“苗例” 考

析》, 《民族研究》 1993 年第 6 期, 第 97 页。
刘广安认为, 在清代文献中, “苗例” 一词指苗、 瑶等少数民族的习惯法, 而非清朝制

定的法令规章, 后者通常被称作 “条例”、 “禁苗条约” 和 “善后章程” 等。 他主张,
从今天研究清代法制史的角度看, 可以把清朝制定的适用于 “苗疆” 地区的法律形式统

称为 “苗疆条例” 或 “苗疆章程”。 参见刘广安: 《清代民族立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14 页。



二、 涉赌与违例交易案中 “苗疆条例” 的适用

道光九年 (1829 年), 清朝在查处内地人在喀什噶尔开设赌场、 引诱当

地人参与赌博案件的过程中, 引用了 “苗疆条例” 中的 “私通土苗” 例。
《续增刑案汇览》 载:

陕督咨: 陈禄保潜住口外喀什噶尔回庄开赌, 虽无骚扰情事, 究属

玩法。 查该犯开场聚赌经旬累月, 及不供明赌具来历, 均罪止满徒, 惟

潜住军营附近回庄地面引诱回子同赌, 抽头得钱, 与私通土苗诓骗无

异, 将陈禄保比照私通土苗, 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 引惹边衅, 或潜

住苗寨贻患地方例, 问发边远充军。①

清朝法律禁止赌博, 在 《大清律例》 中有专门的律文和条例。② 陈禄保开场

聚赌的行为, 若按清朝法律通常的规定, 受到的惩罚并不重——— “罪止满

徒”。 但陈禄保被指 “潜住军营附近回庄地面” (回庄即当地维吾尔人居住

村落) 开设赌场, 引诱当地少数民族参与赌博, 并从中 “抽头得钱”。 清朝

官员认为, 陈禄保的行为危害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性质比较严重, 因此

提出比照 “私通土苗” 例, 对陈禄保加重处罚。
“私通土苗” 例见 《大清律例》 卷 20 《兵律》 “盘诘奸细” 律文下所附

条例。 该条例称:
交结外国及私通土苗, 互相买卖借贷, 诓骗财物, 引惹边衅, 或潜

住苗寨教诱为乱, (如打劫民财, 以强盗分别) 贻患地方者, 除实犯死

罪 (如越边关出外境, 将入口军器出境, 卖与硝黄之类) 外, 俱问发

边远充军。③

清朝官员对陈禄保的惩治, 援引了 “私通土苗” 例中 “潜住苗寨教诱为乱,
贻患地方” 的内容, 打击的是 “潜住口外喀什噶尔回庄开赌” 的行为。 最

终, 陈禄保被发往边远地方充军。
同样是在道光年间, 清朝在处理天山南路地区违例交易案件时, 也有援

引 “苗疆条例” 之举。 据 《刑案汇览》 记载, 道光十年正月, 清朝官员在

讨论喀什噶尔发生的内地民人杨生发 “以所贩引茶图利, 向私越开齐之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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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祝庆祺等编: 《续增刑案汇览》 卷 14 “在喀什噶尔军营附近赌博” 条, 《刑案汇览三编

(四)》,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48 页。
参见张荣铮、 刘勇强、 金懋初点校: 《大清律例》 卷 34 《刑律·杂犯》, 天津古籍出版

社 1993 年版, 第 560 ~ 564 页。
张荣铮、 刘勇强、 金懋初点校: 《大清律例》 卷 20 《兵律·关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25 页。



特胡达巴尔底等易换绸匹金线”① 一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时, 曾提出援用 “苗

疆条例”。 该案件发生的背景是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后, 清朝加强了对

天山南路地区与外藩浩罕等地商业贸易的管理, 严禁茶叶、 大黄出卡。② 案

件材料中提到的 “开齐” ( kaichi) 是一个满语词汇, 意思是卡伦或者边栅

的会哨处、 接哨线。③ 杨生发案涉及天山南路地区的内地商民同卡外商民之

间的违例交易。
在天山南路地区, 内地商民如果与私自进卡的卡外商民进行茶叶等物品

的交易, 属于违法行为。 对此应如何惩治, 清朝并未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
刑部陕西司在查核同此案相关的法律条款时, 认为可以参照的法律规条主要

有以下几条。
其一, 前引 “私通土苗” 例。
其二, “兴贩私茶, 潜住边境, 与外国交易不拘斤数, 连知情歇家牙保

发烟瘴地面充军, 仍枷号两个月”。④ 这一条款节录自 《大清律例》 中 “私

茶” 律文下所附条例。⑤

其三, “道光九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 拿获私越开齐之布鲁特绰齐,
应请照伊犁哈萨克私越开齐发往烟瘴地方安置之例办理等因。 八月初七日奉

上谕: 武隆阿等奏喀什噶尔私越开齐之案, 请照伊犁一律办理等语。 喀什噶

尔卡伦外私越开齐, 与伊犁私越开齐之案情罪相同, 着准其照案拟罪, 一面

咨明陕甘总督定地发遣, 一面咨报刑部、 理藩院, 以归画一。 钦此”。⑥

第一、 二条是针对内地民人前往边地私自交易的惩治条例, 其中第二条

涉及茶叶贸易。 第三条则是新疆地方官员奏请、 清帝批准的关于哈萨克、 布

鲁特等部私越开齐线进行买卖的处置条例。 陕西司认为, 杨生发用所贩引茶

与私越开齐线的布鲁特人交易, 虽然其行为违法, 但 《大清律例》 中的 “私
茶” 条例并不适用于他, 因为 “贩茶与外国人交易, 拟发烟瘴之条, 系指兴

贩私茶而言。 该犯杨生发以引茶向越卡之布鲁特易换绸匹, 比照私茶与外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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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祝庆祺等编: 《刑案汇览》 卷 12 “喀什噶尔私贩引茶易换货物” 条, 《刑案汇览三编

(一)》,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4 页。
参见潘志平: 《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4 ~
109 页。
参见胡增益主编: 《新满汉大词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67 页。
祝庆祺等编: 《刑案汇览》 卷 12 “喀什噶尔私贩引茶易换货物” 条, 《刑案汇览三编

(一)》,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3 页。
参见张荣铮、 刘勇强、 金懋初点校: 《大清律例》 卷 13 《户律·课程》, 天津古籍出版

社 1993 年版, 第 265 ~ 266 页。
祝庆祺等编: 《刑案汇览》 卷 12 “喀什噶尔私贩引茶易换货物” 条, 《刑案汇览三编

(一)》,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3 ~ 424 页。



易例, 拟发烟瘴充军, 殊觉漫无区别”。① 明清时期, 茶商销售茶叶以茶引为

执照, 茶商购买茶叶后, 须按数报官, 纳课领引, 并且凭借茶引在指定地点销

售。 无引或者茶、 引相离者, 即为私茶。 此案中, 杨生发所贩为引茶。
按照清朝法律规定, 断罪无正条, 可援引他律比附、 定拟。② 陕西司主

张, 此案 “应比例问拟”, 并提出对杨生发应参照 “私通土苗互相买卖例”
处置, 而同案的布鲁特人胡达巴尔底等人则按照伊犁所定 “私越开齐拟发烟

瘴奏定章程” 处置。 陕西司称:
杨生发应比照私通土苗互相买卖例发边远充军, 布鲁特胡达巴尔

底、 阿布都尔哈里携带绸匹金线, 偷越进卡, 与杨生发货卖易换茶叶,
若与杨生发一律同科, 罪止边远充军, 其私越开齐, 应发烟瘴, 自应从

重问拟。 胡达巴尔底、 阿布都尔哈里应照私越开齐拟发烟瘴奏定章程,
均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 阿巴斯窝藏胡达巴尔底私货, 并从中说合

换茶, 与杨生发厥罪维均, 亦应改发边远充军。 以上各犯仍照该参赞大

臣等所拟, 各于犯事地方枷号三个月示众, 以昭儆戒, 满日解交陕甘总

督衙门定地发配, 折责安置。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也向清廷提出: “查现禁浩罕通商, 系属新定禁令, 凡私

越该处货物入边及违禁易茶, 例无明文, 奏请定立专条。” 陕西司根据杨生

发案提出了以后此类案件的处置原则, 其建议如下:
臣等检查例案, 详加校核, 参以现案情形, 公同商酌, 请嗣后商人

有携带引茶货物在喀什噶尔等处, 与私越进卡之布鲁特等易换货物, 或

相买卖者, 除违禁军器实犯死罪外, 余俱照私通士苗互相买卖例发边远

充军。 如系私茶, 即照私茶与外国人交易例发烟瘴地面充军。 知情容留

之歇家, 说合之牙保, 各与本犯同罪, 货物入官。 如商人携货私越卡外

及越卡进内交易之布鲁特, 仍从重照私越开齐奏定章程, 拟发云贵两广

烟瘴地方充军。③

按照这个原则, 以后喀什噶尔等地发生内地商民携带引茶与私越进卡的布鲁

特等部商民进行交易的行为, 均照 “私通土苗互相买卖例” 处置。 刑部的

意见得到清廷的认可, 指示 “该部即纂入则例, 永远遵行”。④ 《大清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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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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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庆祺等编: 《刑案汇览》 卷 12 “喀什噶尔私贩引茶易换货物” 条, 《刑案汇览三编

(一)》,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4 页。
参见张荣铮、 刘勇强、 金懋初点校: 《大清律例》 卷 5 《名例律下》,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38 页。
祝庆祺等编: 《刑案汇览》 卷 12 “喀什噶尔私贩引茶易换货物” 条, 《刑案汇览三编

(一)》,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4 页。
《清宣宗实录》 卷 164, 道光十年正月戊申, 《清实录》 第 35 册, 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

本, 第 543 页上栏。



收入的条例作:
凡商人有携带引茶货物, 在喀什噶尔等处与私越进卡之布鲁特等易

换货物, 或相买卖者, 除违禁军器、 硝黄实犯死罪外, 余俱发边远充

军。 如系私茶, 即照兴贩私茶与外国交易例发烟瘴充军。 知情容留之歇

家, 说合之牙保, 各与本犯同罪, 货物入官。 如商人携货私越卡外及越

卡进内交易之布鲁特, 俱发云贵两广烟瘴充军。①

由此可知, “苗疆条例” 被引入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案件的审理中, 最终上升

为新的法律条款, 纳入 《大清律例》 并产生法律效力。

三、 命盗案件中 “苗疆条例” 的适用

根据清代档案材料, 咸丰、 同治年间, 新疆天山南路地区官衙在命盗案

件的审理中, 针对当地少数民族图财害命案件使用了清朝颁行的适用于苗人

群体的 “苗疆条例”。
咸丰十年 (1860 年) 十二月, 喀什噶尔回城乡约报案, 在回城南街经

商的内地民人罗正祥在自己店铺内被人杀死。 接到报案后, 喀什噶尔参赞大

臣衙门委派官员查验现场, 阿奇木伯克向办事官员移交了疑犯, 死者罗正祥

的雇工———当地人沙布拉特。 经粮饷章京、 印房回务章京、 城守营守备等官

员审讯, 沙布拉特供认了犯罪事实。
罗正祥在喀什噶尔回城开设店铺, 以放债、 讨债为生, 雇沙布拉特为佣

工。 沙布拉特答应作保给他人借钱, 但罗正祥不允, 双方产生矛盾, 沙布拉

特起意杀人。 沙布拉特担心一人难以下手, 就找到素布拉克帮助, 商定事后

均分银钱。 案发当夜, 两人来到罗正祥店铺, 素布拉克先下手打伤罗正祥,
沙布拉特后持刀杀死罗正祥。 按照有关制度规定, 天山南路各城驻扎大臣衙

门在审清案情后, 须对涉案凶犯依律量刑, 然后上报刑部、 理藩院。 在喀什噶

尔参赞大臣奎英的奏折中, 记录了官员在为此案量刑时依据的法律条款:
查律载: 图财害命案未得财已杀人为首造意, 拟斩监候, 为从而加

工者, 拟绞监候。 又例载: 苗人有图财害命之案, 均照强盗杀人斩决枭

示例办理。 又律载: 若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及家长之期亲外祖父母,
若缌麻以上亲者, 罪与子孙同。 又载: 谋杀缌麻以上尊长已杀者, 皆

斩。 又律载: 二罪俱发以重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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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汇辑便览》 卷 20 《兵律·关津》, 同治十二年京都琉璃厂刻本, 第 50 页 b ~
51 页 a。
奏为审明回子沙布拉特挟嫌结怨谋杀罗正祥身死案按律定拟事,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三

日, 录副奏折, 档案号 03 - 4565 - 0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对照 《大清律例》 可知, 喀什噶尔官员在对本案量刑拟罪时, 依据的法律

条规主要是这样几条。
其一, “谋杀人” 律文下所附关于图财害命的法律条例, 该条例称:

凡图财害命得财而杀死人命者, 首犯与从而加功者, 俱拟斩立

决……未得财杀人, 为首者, 拟斩监候。 从而加功者, 拟绞监候。 不加

功者, 杖一百, 流三千里。
其二, 针对 “苗人有图财害命之案” 的处理条例, 《大清律例》 中规定:

苗人有图财害命之案, 均照强盗杀人斩决、 枭示例办理。①

此外, 因为案犯沙布拉特与受害者罗正祥是雇佣关系, 所以官衙在对沙拉布特

量刑时还着重参考了 《大清律例》 中 “谋杀祖父母、 父母” 律文中奴婢、 雇工

谋杀家长等规定,② 以及 《名例律》 中 “二罪俱发以重论” 的律文。③

沙布拉特、 素布拉克杀死罗正祥是典型的图财害命案件。 喀什噶尔官员

如果按照清律中通常适用的针对图财害命案件的法律条文来裁决的话, 此案

中沙布拉特 “合依图财害命未得财杀人为首造意者拟斩监候例, 拟斩监候,
秋后处决”; 素布拉克 “合依谋杀人从而加功先下手者拟绞监候例, 拟绞监

候, 秋后处决”。 我们在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 嘉庆、 道光朝天山南路地区

官衙通常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处置图财害命案件的。 不过, 在对此案量刑拟罪

时, 喀什噶尔官员认为, 沙布拉特、 素布拉克 “胆敢同行谋财毙命, 核与苗

人图财害命之案有同”, 提出应援引 “苗人有图财害命之案”④ 的处置条例。
根据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记载, 《大清律例》 中的 “苗人有图财害命

之案” 的处置条例系 “乾隆二十九年定”。⑤ 薛允升在 《读例存疑》 中指

出: “此条系乾隆二十九年, 贵州巡抚图尔炳阿审题苗民雄讲等。 图财杀死

民人刘锡升一案, 附请定例。”⑥ 这是清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针对苗民图

财杀死内地民人案件予以加重处罚的条例, 因为按照 《大清律例》 中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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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版, 第 546 页。



的规定, 得财杀人案中为首者处以斩立决, 未得财杀人案中为首者处以斩监

候, 而 “苗人有图财害命之案” 则不分得财与否, 都依照 “强盗杀人斩决

枭示例办理”,① 即斩首后还要悬首示众。 清朝还将这种从重处罚的手段运

用到其他地区, 例如 《大清律例》 “谋杀人” 律文下所附条例规定:
台湾等处商船图财害命之案, 均照苗人图财害命例, 拟斩立决、 枭

示, 与命盗案内例应斩枭之犯, 均传首厦门示众, 仍将犯罪事由榜贴原

犯地方。②

喀什噶尔官衙奏请按照 “苗人图财害命例” 对罗正祥被害案进行量刑拟罪:
“沙布拉特照依强盗杀人律斩决、 枭示之例办理, 恭折勾决, 到日即行处斩。
传首犯事地方, 揭竿枭示, 以昭炯戒。 素布拉特照依绞候办理。”③ 这个案

例说明, “苗人图财害命例” 也被运用到新疆天山南路地区, 适用于当地少

数民族群体。
我们在清代档案中还能找到一些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审判按照 “苗疆条

例” 决断的案件, 例如咸丰十年的胡连拜底图财杀害杨天贵案。 咸丰十年四

月, 喀什噶尔城东街一家由内地人开设的饭馆内, 负责看门的佣工、 甘肃固

原州回民杨天贵被人杀死。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衙门委派官员查看现场, 讯问

相关人证, 指令文武弁员加紧缉拿。 次年十一月, 守备营官兵拿获凶犯胡连拜

底, 经粮饷章京审讯, 胡连拜底招供作案经过。 据供, 胡连拜底常在汉城闲

逛, 曾偶遇在饭馆做佣工的杨天贵, 双方由此结识。 后来胡连拜底起意偷窃杨

天贵钱财, 遂借故留宿杨天贵处, 夜间将之谋害, 搜获杨天贵钱物, 携赃乘夜

逃遁。 喀什噶尔官员认定胡连拜底的犯罪性质属于图财害命, 在对他量刑拟罪

时同样依据了 “苗人图财害命例”: “胡连拜底一犯, 合依图财害命得财杀死

人命例, 拟斩立决。 系属回人, □仿苗人图财害命斩决枭示例办理, 恭候圣旨

之日即行处斩、 枭首, 饬交阿奇木伯克揭竿悬示, 以昭炯戒。”④

再如咸丰十年库车发生的热依木、 爱买尔图财害命案。 该年十二月, 在

库车哈拉汉庄居住的内地贸易民人魏金泉的马棚起火, 众人救火后发现魏金泉

死在房内。 经官衙勘验证实, 魏金泉系被人杀死。 在阿奇木伯克的帮助下, 案

件告破。 热依木与爱买尔系同胞兄弟, 两人欠魏金泉钱文不能按期偿还, 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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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版, 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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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爱买尔商议, 若将魏金泉杀死, 不但可以不还所欠钱文, 而且可以分其财

物。 两人遂杀死魏金泉, 又放火烧毁房屋, 希图毁灭证据。 库车官衙在对此案

进行量刑拟罪时, 援引了 “苗人图财害命例”: “爱买尔、 热依木二犯, 除烧

尸轻罪不拟外, 合依图财害命致死人命者, 首犯与从而加功者, 俱拟斩立决

例, 俱拟斩立决。” 库车官衙强调, 爱买尔、 热依木 “胆敢起意伙同害命图

财, 与苗人图财害命之案均照强盗杀人斩决枭示之例无异, 相应奏明请旨, 恭

候命下之日, 即行处斩, 传首犯事地方, 揭竿枭示, 示以炯戒”。①

同类案件还有同治年间库车发生的入则图财害死吴升案。 同治元年

(1862 年) 三月, 有人报案, 在库车城南关外沙河滩开设店铺的陕西盩厔县民

人吴升被人害死。 库车办事大臣衙门接到报案后, 委派官员查验现场, 在阿奇

木伯克帮助下, 讯问有关人证。 在密访严缉之下, 帕提沙布伯克等报称, 在库

车所属某地盘诘、 拿获凶犯, 并起获赃物, 案件告破。 此案中, 当地人入则在

吴升店铺内做佣工时, 曾偷窃吴升钱文, 被告到伯克处, 受到伯克严厉责罚,
入则与吴升因而结下怨恨。 此后, 入则因耍钱赌博, 穷困无聊, 起意偷盗吴

升, 吴升警觉, 入则遂将吴升杀死, 携赃乘夜逃遁。 库车衙门的官员在依律量

刑时认为: “入则一犯, 合以图财害命得财而杀人者拟斩立决例, 拟斩立

决……照依苗人图财害命斩决枭示例, 自应从重加以枭示办理。 恭候命下之日,
即行处决, 传首犯事地方, 揭竿枭示, 以昭炯戒。”②

前引清代档案中的这几个案例发生于咸丰、 同治时期, 发生地既有喀什

噶尔, 也包括库车———前者属于清代天山南路地区西四城, 后者则属于东四

城, 可见 “苗人图财害命例” 在当时天山南路不同地区均得到了贯彻实施。 同

“苗人图财害命例” 适用对象是当地苗民一样, 该条例在天山南路地区实施时,
针对的也是图财害命案中加害内地民人的当地少数民族。 在吴升案中, 库车官

员对援引 “苗人图财害命例” 的原因作了明确解释, 即出于从重办理的需要。

四、 结语

清朝在民族地区立法, 主要是为体现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司法管辖

权, 因此清朝在不同民族地区制定和颁行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 同时, 清

朝又 “因俗而治”, 有条件地认可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法。 在司法实践中,
清朝对民族地区立法和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的适用范围有清晰的界定。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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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奏为审明回子热依木爱买尔图财害命一案按律定拟事, 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录副奏

折, 档案号 03 - 4553 - 0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审拟库车街台市回民入则图财害死吴升一案事,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录副奏

折, 档案号 03 - 5038 - 0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朝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实践中采用的 “苗疆条例”, 主要针对的是天山南路

地区发生的内地人潜入回庄设赌案件、 内地商民与私越进卡布鲁特人等群体

进行交易的案件, 以及图财害命案中当地少数民族加害内地民人案件的处

置。 被采用的 “苗疆条例”, 均出自 《大清律例》, 是清朝中央政府为治理南

方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法律法规, 即清代国家法中涉及苗人地区或苗人群体的

条例, 并非清廷认可的苗人习惯法。 这些条例体现的是清朝对民族地区的司法

管辖权和国家意志, 这是天山南路地区官衙援引 “苗疆条例” 的基础。
具体而言, 清朝在天山南路地区的司法实践中采用 “苗疆条例”, 根据

案件的不同性质, 其目的亦有差异。 如何惩治内地商民与私越进卡的布鲁特

人等群体违规交易, 原先清朝颁行的法律条规中没有规定, 或者规定并不适

用, 引入同样运用于边疆地区的 “私通土苗” 例相关条款起到了完善法律

的效果。 清朝将 “苗疆条例” 与天山南路禁条结合, 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

新条例, 这些条例又被纂入 《大清律例》, 最终成为法律条款。 清朝在内地

人在维吾尔村落设赌案中援引 “苗疆条例”, 意在加重处罚, 加大打击力

度。 在命盗案件中, 清廷制定 “苗人图财害命例”, 其惩罚力度重于律文,
目的亦在于加重处罚、 以儆效尤。 该法律条文引入天山南路地区, 也是出于

同样的目的, 是一种重刑手段。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 “私通土苗” 例在天

山南路地区的运用多在道光十年以后, 而 “苗人图财害命例” 的运用则主

要在咸丰、 同治时期。 同治三年, 天山南路地区发生变乱, 随后清朝在当地

的统治被冲决———上述条例实际执行的时间并不长。
清朝重视民族立法, 强调因地制宜, 但是在法律法规运用方面, 清朝没

有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截然分开, 相反, 清朝主动把中原地区的一些法

律原则、 法律规范运用到少数民族地区。 例如清朝在天山南路地区的司法实践

中, 引入 《大清律例》 中越诉、 强制告举、 连坐、 亲亲相隐等法律条款, 作

为加强司法管辖的重要手段。① 清朝虽然针对不同民族地区颁行了不同的法律

法规, 但其在某一民族地区的立法成果亦可应用于其他民族地区, 如本文开篇

提及的达力扎布和陈诗兰的相关研究, 便是明证。 本文探讨的 “苗疆条例”
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则是清朝将针对南方苗、 瑶等少数民族地

区出台的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到西北边疆地区的例证。 这些事例说明, 清朝在民

族地区的治理过程中, 出于稳定统治的目的, 在法律手段的运用方面没有完全

固守区域或者族群的界限, 体现出民族立法与司法的灵活性。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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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东平: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 “亲亲相隐”》, 《新疆大学学报》 (哲

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 第 93 页。


